
 

 

  



 

 

 
 

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 陳曉峰 

 

「香江匯法治，連接亞非歐。」 



 

 

香江連世界：以法治之橋連接「一帶一路」 

  

2025 年是「一帶一路」倡議邁入新十年的重要節點，也

是「一帶一路」高峰論壇落戶香港十周年的標誌性時刻，共

建國家間的「軟聯通」——規則與標準的對接，正成爲高質

量發展的關鍵。  

 

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偉大方針下，香港獲中央支持，擁有

得天獨厚的優勢。作爲國際法律樞紐，香港的角色已超越傳

統的「超級連絡人」，正通過法治實踐，成爲共建「一帶一路」

不可或缺的「超級增值人」。  

 

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（AALCO-HKRAC）作為亞洲－

非洲法律協商組織（AALCO）轄下在中國設立的首個且唯一一

個區域仲裁中心，自 2021 年底成立以來，秉持「促進亞非法

律合作、服務跨境爭議解決」的宗旨，積極為「一帶一路」

沿線國家提供法律支持，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樞

紐的重要作用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▲ AALCO-HKRAC 主任陳曉峰在一帶一路跨專業論壇上發表主题演講，闡述香港

作爲法律樞紐在共建「一帶一路」中的獨特角色。 

 

 

一、法治是「一帶一路」的信任基石  

 

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涵蓋超過 150 個國家和地區，法系多

元，文化多樣，在此多元背景下，建立一套可預期、受信任

的法治合作框架至為關鍵。無論是基礎建設、能源貿易等領

域，亦或是是投資流通、科技合作等方面，若缺乏有效的法

律保障，合作將難以持久。  

 

香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、普通法體系、中英雙語法律

環境，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專業服務，為參與「一帶一路」的

中外企業提供了一個中立、安全、高效的法律平台。 AALCO-

HKRAC 的設立正是爲了强化這一平台功能，專注於服務亞非



 

以及更廣泛地區的跨境合作，將法律規則轉化爲各方可信賴

的合作基石。 

 

 
▲ 中心主任陳曉峰接待汶萊首席大法官 Dato Seri Paduka Steven Chong 及司

法部代表團，分享香港普通法及爭議解决機制的經驗。 

 

二、建構亞非法治合作新橋樑  

 

AALCO-HKRAC 是 AALCO 轄下第六個區域仲裁中心，以中

國爲東道國，根據國際法在香港設立的國際組織。自成立以

來，我們積極拓展與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的法律交流與合

作，致力於推動更多元、包容與制度化的法律對話平台。  

 

中心先後與中亞、中東、非洲、東南亞等地的律師協會、

仲裁機構、法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，開展人才交流、制度研

究、爭議預防等多項合作。例如，我們與亞非多國專業團體、

行業機構及政府合作，就其外商投資法改革提供技術建議；

又與非洲埃及等国家的仲裁機構聯合舉辦「中非法治合作論

壇」，促進雙向理解與制度對接。  



 

 

 
▲ 中心主任陳曉峰率團訪問埃及，與當地法律界領袖會晤，加强香港

與亞非地區在仲裁服務上的聯繫。  

 

 

透過這些合作，香港不只是「一帶一路」的資金融通中

心，更是法治合作與制度創新的前沿平台。  

 

 

三、從香港出發：法律人的「走出去」實踐  

 

作為中心主任，我親身參與並推動多項「走出去」行動，

帶領團隊走訪多個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，包括哈薩克斯坦、

沙特阿拉伯、阿聯酋、埃及、南非等多個「一帶一路」沿線

國家，與當地政府、法律機構、商界領袖交流，共同探討如

何通過法律合作促進經貿發展。  

 



 

 

記得在哈薩克斯坦，我們與當地證券監管機構探討雙重

上市的法律架構，協助企業同時在阿斯塔納與香港交易所上

市，並引入香港律師協助處理跨法域合規與爭議解決問題。

在中東，我們與當地律師學會合辦研討會，介紹香港仲裁制

度、調解文化及與伊斯蘭法系兼容的商業法律服務。  

 

 
▲ AALCO-HKRAC 主任陳曉峰率團赴南非交流，推動香港與南非在仲裁服務領域

的合作，强化香港作爲亞非法律橋梁的角色。 

 

 

這些交流讓我深刻體會到，法律不僅是制度工具，更是

信任與合作的橋樑。香港法律人「走出去」，不只是輸出制度

與服務，更是共同參與全球治理與區域發展的實踐者。  

 

 

 



 

 

四、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的戰略意義  

 

2025 年 10 月 20 日，「國際調解院」（International 

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, IOMed）在香港舉行開業儀

式，正式投入運營，成為全球首個以調解為核心的政府間國

際組織。這是香港法律界的歷史性時刻，不僅體現中央政府

對香港的信任與支持，更凸顯香港在多元爭議解決領域的國

際吸引力。 

 

國際調解院的設立，將為亞非等「一帶一路」國家提供

一個中立、包容、靈活的爭議解決機制，尤其適合文化多元、

法系各異的合作環境。AALCO-HKRAC 將全力配合國際調解院

的發展，共同構建融合東西方智慧、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爭議

解决新機制，携手構建以香港爲核心的國際法治生態圈。  

 

 

五、展望未來：打造共建共享的法治命運共同體  

 

隨著「一帶一路」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，從「硬聯通」

的基建與貿易，轉向「軟聯通」的制度與法治。未來，中心

將持續深化與沿線國家的合作，拓展爭議預防與非訴機制的

應用，推動多語言、多法系、多文化融合的法律服務新模式。  

 

我們亦會加強對香港年輕法律人才的培訓與推廣，鼓勵

他們參與國際法律事務，成為新一代的法治橋樑建設者。香

港不僅要「走出去」，更要「引進來」，吸引更多國際法律機

構和專業人才落戶香港，形成區域法律服務的協同效應。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▲ 中心主任陳曉峰律師主持第八期「中國 - 亞非法協國際法交流與研究項目」

國際仲裁研修培訓課程，匯聚亞非法協成員國的高級法律官員、律師、法官及外

交官。 

 

 

結語：香江匯法治，連接亞非歐  

 

回顧個人歷程，我所取得的任何成績，無不深深得益於

國家的蓬勃發展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所提供的時代機遇，以及

國際社會的開放合作。對此，我心懷謙卑與感恩。  

 

「一帶一路」是一條經濟之路、合作之路，更是一條法

治之路。中心將繼續以香港為根、以法治為本，與世界各地

夥伴共同構建公平、公正、可持續的法律合作體系。  

 

 



 

 

在「香江連世界」的願景中，我們深信，香港既是中國

的香港，更是服務全球、連接亞非歐的法治門戶。展望未來，

我定當繼續努力，秉持專業，爲國家的法治建設事業、爲香

港的繁榮穩定、爲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貢獻自己的全部力

量。 (完)  



 

 

 

 


